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
玉政办规〔2019〕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4月10日
 
 
玉林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保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及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和《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96号）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玉州区（含玉东新区）、福绵区行政管辖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领导本市市辖区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安置工作。
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人民政府的征地机构负责本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协调、指导工作。
市辖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本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市辖区人民政府的征地机构负责本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具体实施工作。
市、市辖区的发改、财政、住建、民政、人社、公安、城市管理、信访、农业、林业等相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做好本市市辖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集体土地征收包括征收集体土地和地上符合补偿条件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以下统称建构筑物）、处理征地范围内的地上青苗附着物。青苗附着物包括青苗、动物、建构筑物、坟墓、可移物品等。
第五条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应按相关法规、规章规定程序进行。
第二章  农用地征收补偿安置
第六条 征收农用地应给予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具体根据其被征收前的用途性质及所处区位进行分类，分别按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的标准和被征收面积计算确定。
征收穿经各类农用地的沟、渠、路、坎等，参照征收其所穿经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执行。
征收以水田改造而成的园地和山坡上的园地，分别参照征收水田、旱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执行。
征收设施农用地的，根据其设施所占原农用地类型，参照征收该类型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执行。
第七条 在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征收农用地的，给予留用地安置或留用地货币化安置，由被征收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自行选定两种安置方式之一，也可以同时选择两种方式；逾期不选定的，给予留用地安置。
在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实施镇区规划征收农用地的，给予留用地安置或留用地货币化安置，由被征收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自行选定两种安置方式之一；逾期不选定的，给予留用地货币化安置。
在城市、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为单独选址建设项目征收或者在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为道路、管道等线性过境工程项目征收农用地的，给予留用地货币化安置。
第八条 实行留用地安置的，按不大于农用地被征收面积的8%，就近在经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建设完善公用配套设施（道路、供电、供水、排水等）的安置区内提供国有建设用地给被征收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其第三产业经营用地。
（一）所提供建设用地面积应算至周边道路中心线，包括其建筑用地面积和周边规划道路用地面积。具体安排时因规划或现状条件致使安排面积不足应安置面积而放弃差额面积安置的，按所放弃安置面积，按安排该宗留用地时本市所施行的、与所安排留用地位置同等级别国有商业用地基准地价的50%计算给予差额面积留用地补偿费。
（二）统一办理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供地审批以及土地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所需费用纳入征地成本。安置对象的建设工程设计、规划许可、施工、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等审批手续以及水、电等开户安装手续，由其自行申办并承担相关费用。
（三）安置对象应按规划整体建设使用所提供安置的建设用地，可整宗转让但不得分割转让给农户及他人。
（四）统规统建各类公用配套设施应接通到每宗留用地一侧，所需费用纳入征地成本。
第九条 实行留用地货币化安置的，按不大于农用地被征收面积的8%，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时本市所施行的、与被征收土地位置同等级别国有商业用地基准地价的50%计算给予留用地补偿费。
第十条 对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既实行留用地安置也实行留用地货币化安置的，两种方式合计安置面积不得大于其农用地被征收面积的8%。
第十一条 留用地和留用地货币化安置的对象须按其应安置面积承担土地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部分农用地转用税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按其被征收农用地同等标准计算确定，农用地转用税费统一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当时水田与旱地耕地占用税税率的平均值计算确定。其应承担土地费用可由政府征地机构在征收其土地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扣缴。
第十二条 农用地的征收与补偿、安置面积，统一按水平面积。被征收农用地的用途类型应根据本批次（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前的土地利用状况、利用条件、地形地貌等情形确定。
第十三条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留用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收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由其统一管理使用或者分配发放。
第三章  建设用地征收补偿安置
第十四条 征收建设用地的补偿安置对象及条件、方式、标准，应根据其被征收前的用途性质、用地审批、用地限额、用地时间、用地状况、所处区位以及土地原使用者与土地所有权集体的从属关系等，分类确定。
第十五条 建设用地被征收前的用途类型，应根据其在本批次（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前的下列情形确定：
（一）原经按规定批准用地的，不论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使用状况，按照原批准用途。
（二）原未经按规定批准用地但已建成占地的，对照本市农村各类专用用途建构筑物的通常性建造状况（区位、结构、构造、规格、用材、质量等），认定该地上建构筑物属专用用途的，按该建构筑物的专用用途确定土地用途；属非专用用途的，按其长期性持续用途确定土地用途，不按其临时性更改的现状用途。
第十六条 被征建设用地根据用地状况分为房屋基地、天井占地以及棚、露天设施、通道、绿化、围院等占地。
天井占地是指三面房屋呈“凹”字形或者四面房屋呈“回”字形围合但总围合面积不大于其周围房屋基地面积20%的露天空地。总围合面积大于其周围房屋基地面积20%的，所围全部露天空地不认定为天井占地。
围院占地是指一面房屋与三面或者两面房屋与两面棚、围墙、篱笆、其它构筑物围合圈占的或者全部以棚、围墙、篱笆、其它构筑物等围合圈占的露天空地以及三面房屋呈“凹”字形或者四面房屋呈“回”字形围合但总围合面积大于周围房屋基地面积20%的露天空地。
第十七条 被征建设用地所处区位应根据城市规划、镇区规划和村庄范围界定。
村庄范围是指建设使用土地之前已经依法制定的村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尚未依法制定村庄规划的，指建设使用土地之前已经事实存在的村庄建成区范围。
第十八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本集体所有的以及公众使用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对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补偿。
第十九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使用本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其中，被征建设用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而自行建设使用的或者经依法办理遗产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而由其继承沿用的，对该成员进行补偿；被征建设用地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而自行建设占用的或者未经依法办理遗产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而自行沿用的，由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决定补偿对象。
第二十条 征收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人员使用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其中，被征建设用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而自行建设使用的或者经依法办理遗产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而由其继承沿用的，对该人员进行补偿；被征建设用地属未经依法办理遗产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而自行沿用的，由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决定补偿对象；被征建设用地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而自行建设占用，属丧失该组织成员资格前建成占用的，由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决定补偿对象，属丧失该组织成员资格后建成占用的，对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补偿。
第二十一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使用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其中，被征建设用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而自行建设使用或者经依法办理遗产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而由其继承沿用的，对该人员进行补偿；被征建设用地属未经依法办理遗产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而自行沿用的，由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决定补偿对象；被征建设用地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而自行建设占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1月1日施行前建成使用的，由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决定补偿对象，于1987年1月1日之后建成使用的，对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补偿。
第二十二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包括其他集体经济组织）使用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其中，被征建设用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对该单位进行补偿；被征建设用地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于1987年1月1日前建成使用的，由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决定补偿对象，于1987年1月1日之后建成使用的，对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补偿。
第二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专指村民小组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第一节 对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补偿安置
第二十四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本集体所有的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文化设施、公共设施、机关团体等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的，给予土地补偿费；符合条件的，给予迁建用地安置。
（一）土地补偿费标准
被征建设用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时本市所施行的、与其被征收土地位置同等级别的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以下简称同级别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根据其所处区位以及用地时间、用地状况确定，其中：
1.房屋基地和天井占地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1月1日施行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同级别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8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同级别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50%。
（2）1987年1月1日后至2007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发布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同级别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6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同级别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30%。
（3）2007年12月30日后至本批次（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同级别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5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同级别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20%。
（4）本批次（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后建设占地的，不论所处村庄范围内或外，一律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2.附属性占地（棚、露天设施、通道、绿化、围院等占地），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二）迁建用地安置
1.安置条件：被征建设用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或者虽原未经按规定批准但于1987年1月1日前建成使用的，或者于1987年1月1日后至2007年12月30日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使用的，给予安置。属其他情形的，不予安置。
2.各类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的合计安置面积限额：镇集体经济组织，不大于。行政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大于1000平方米。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其成员不足300人的，安置面积不大于300－400人的，安置面积不大于400人以上的，安置面积不大于。
3.应安置面积：其它批次（项目）征收所安置面积累计已达其限额的，不再安置；未达其限额的，本批次（项目）征收所安置面积不得大于其未达限额之差额面积，也不得大于本批次（项目）所征收其符合安置条件的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面积。
4.用地安排
（1）在城市、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征地的，按应安置面积，就近在经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建设完善公用配套设施（道路、供电、供水、排水等）的安置区内提供同类国有建设用地给其使用。
所提供面积应包括其建筑用地及院落占地面积。具体安排时因规划或现状条件致使所提供面积不足应安置面积而放弃差额面积安置的，按所放弃面积，参照安排该宗迁建用地时本市所施行的、与所安排迁建用地位置同等级别的相应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给予差额面积迁建用地补偿费。
统一办理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供地审批以及土地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所需费用纳入征地成本。安置对象的建设工程设计、规划许可、施工、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等审批手续以及水、电等开户安装手续，由其自行申办并承担相关费用。
统规统建各类公用配套设施应接通到每宗迁建用地一侧，所需费用纳入征地成本。
安置对象须按应安置面积，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建设用地进行土地补偿所参照的基准地价承担迁建用地的土地费用。其应承担土地费用可由政府征地机构在征收其土地所支付的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中扣缴，不足以扣缴的，由其另行缴交补足。
（2）在城市、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征地的，由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按应安置面积，在村庄范围内或者山坡荒地上按规划自行安排使用本集体土地，按规定审批程序自行申请办理规划许可、用地审批等相关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按被征建设用地原用途自行迁建，不得转让，不得占用基本农田。
第二十五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本集体所有的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馆、娱乐等商服用地和经营性仓储用地、工业用地的，给予土地补偿费；符合条件的，给予迁建用地安置或者留用地安置或者留用地货币化安置。
（一）土地补偿费标准
被征建设用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时本市所施行的、与被征收土地位置同等级别同样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以下简称相应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根据其所处区位、用地时间、用地状况确定，其中：
1.房屋基地和天井占地
（1）1987年1月1日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6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40%。
（2）1987年1月1日后至2007年12月30日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4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20%。
（3）2007年12月30日之后建设占地的，不论所处村庄范围内或外，一律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2.附属性占地（棚、露天设施、通道、绿化、围院等占地），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二）迁建用地安置
1.安置条件：被征建设用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予以迁建用地安置。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于1987年1月1日前建成使用或者1987年1月1日后至2007年12月30日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使用，未一直正常经营使用至今的，不予迁建用地安置；一直正常经营使用至今的，对其中房屋基地和天井占地给予安置，对其中附属性占地（棚、露天设施、通道、绿化、围院等占地），不予迁建用地安置。属其他情形的，不予迁建用地安置。
2.应安置面积：按其符合安置条件的建设用地被征收面积。
3.用地安排：参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4点规定执行。
（三）不予迁建用地安置的，其中，在村庄范围外征收的，参照本办法第二章有关农用地征收安置的规定给予留用地安置或者留用地货币化安置；在村庄范围内征收的，不予安置。
第二十六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本集体所有的禽畜养殖、育苗育种、农作物晾晒、农资农具存放等用地，其中：
（一）在村庄范围内的，给予土地补偿费，不予安置。土地补偿费标准根据土地原使用状况确定，其中，房屋基地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时本市所施行的、与被征土地位置同等级别的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20%；棚、天井、露天设施、通道、绿化、围院等占地，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二）在村庄范围外的，参照本办法第二章有关农用地征收补偿安置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征收农村道路、水利设施、采矿等用地和村庄内零星空闲地以及殡葬用地，在村庄范围内的，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给予土地补偿费，不予安置；在村庄范围外的，根据其原所占农用地类型，参照本办法第二章有关农用地征收补偿安置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丧失该组织成员资格人员或者该组织以外的单位及人员使用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对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补偿的，其中，在村庄范围内的，参照征收村庄范围内该集体经济组织同类建设用地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不予安置；在村庄范围外的，根据此建设用地所占原农用地类型，参照本办法第二章有关农用地征收补偿安置的规定执行。
第二节  对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补偿安置
第二十九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使用本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应对该成员补偿的，以其符合补偿条件的被征收面积进行补偿。除宅基地外，其他各类建设用地（包括与其住宅房屋同院落的禽畜舍、育苗育种室、农资农具仓库、围院等占地），参照征收集体经济组织同类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不予安置。
第三十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使用本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对该成员补偿的，给予土地补偿费；具有安置资格且符合安置条件的，根据被征收宅基地所处区位，给予住宅迁建用地安置或者公寓式住房安置或者住房货币化安置。
第三十一条 征收宅基地应以婚姻、血缘和合法收养关系亲属所构成的家庭户为单位实施征收与补偿安置。
一个家庭从最尊辈至最晚辈之间各辈都只有一个子女具有安置资格的，以其各辈各人同作一户进行征收与安置。
一个家庭从最尊辈至最晚辈有多支、多辈、多子孙具有安置资格的，同作一户进行征收补偿后，各支各辈成员可同作一户安置，也可在各支系之间进行家庭内部分户、分别安置，但前辈须与其中一支具有安置资格的晚辈同户安置。具有安置资格的一对夫妻尚无子女的，此夫妻须同作一户安置；只有一个子女具有安置资格的，此夫妻须与该子女同作一户安置；不只一个子女具有安置资格的，此夫妻须与其未满18周岁且具有安置资格的子女同作一户安置，具有安置资格且已满18周岁的子女可独立成户安置，全部子女都已满18周岁的，此夫妻须与其中具有安置资格的一子（女）同户安置。各支系子孙不交叉同户安置。
第三十二条 除经按规定批准使用的宅基地外，未经按规定批准但已实际建成且专门用于日常生活居住的房屋（以下统称住宅房屋，含必配厨、卫用房）基地以及住宅房屋所围合的天井占地，也可认定为宅基地。
一个家庭户有多处厨、卫用房的，其中非日常生活用房基地不认定为宅基地。尚未建成房屋但已建成完整住宅房屋基础，该基础基地在村庄范围内的，可认定为宅基地；在村庄范围外的，不认定为宅基地。未建设完整的房屋基础或虽建设完整但不可显著确定为住宅房屋基础的，该基础基地不认定为宅基地。
与住宅房屋同一个院落的生产经营性手工业、仓储、禽畜养殖、育苗育种、农资农具存放等非生活居住房屋（棚）基地以及这些非生活居住房屋（棚）所围合的天井、围院占地，不认定为宅基地。
第三十三条 宅基地面积以家庭户为单位实行限额控制，在城市、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每户不得大于；城市、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平原地区每户不得大于、丘陵地区和山区每户不得大于。
一个家庭可内部分户但不分户使用宅基地的，其共同使用宅基地面积不得大于其可分各户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的合计额。
第三十四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户使用本集体所有的、符合补偿条件的宅基地，土地补偿费标准根据以下情形确定：
（一）首次征收的
1.被征收总面积未超其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的
属原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时本市所施行的、与被征宅基地位置同等级别的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以下简称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其中：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7年1月1日施行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房屋完好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90%，房屋已崩塌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8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房屋完好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80%，房屋已崩塌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60%。
（2）1987年1月1日后至2007年12月30日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8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50%。
（3）2007年12月30日后至本批次（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6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20%。
（4）本批次（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后建设占地的，不论所处村庄范围内或外，一律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2.被征收总面积超其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的
规定限额内部分按本条本项第1点规定执行，超出规定限额部分，属原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80%；属原未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其中：
（1）1987年1月1日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房屋完好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60%，房屋已崩塌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4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房屋完好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40%，房屋已崩塌的，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2）1987年1月1日后至2007年12月30日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4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20%。
（3）2007年12月30日后至本批次（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占地的，参照相应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的20%；在原村庄范围外建成占地的，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4）本批次（项目）拟征收土地公告后建设占地的，不论所处村庄范围内或外，一律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水田的补偿标准。
（二）再次征收的
被征收总面积未超过其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减去其以往曾被其它批次（项目）征收且补偿的宅基地面积之差额的，参照本条第（一）项第1点规定标准执行；超过此差额的，超出部分参照本条第（一）项第2点规定标准执行。
第三十五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户使用本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其安置资格、安置条件以及安置方式按以下规定：
（一）安置资格
按规定不对该户补偿的，该户家庭人员不具有安置资格。按规定对该户补偿的，该户家庭中每个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具有安置资格，但在本集体或者其他集体已享受足额安置的人员，不论是否以其名义办理所安置住宅迁建用地或者住房的权属登记或者由其领取货币化安置费用，不再具有安置资格。
（二）安置条件
其它批次（项目）曾征收该户宅基地所安置的住宅迁建用地与该户现尚有未被征收宅基地合计面积已达该户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或虽未达规定限额但差额小于的，本批次（项目）征收该户宅基地不予安置。
其它批次（项目）未曾征收或虽征收该户宅基地但所安置住宅迁建用地与该户现尚有未被征收宅基地合计面积未达该户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且差额不小于，本批次（项目）所征收宅基地属原经按规定批准其用地的，或者虽原未经按规定批准但在1987年1月1日前已建成使用的以及2007年12月30日前在原村庄范围内建成使用的，如被征收面积不达，不予安置；如被征收面积达且该户家庭中至少还有一人具有安置资格，予以安置。所征收宅基地属其他情形的，不予安置。
（三）安置方式
1.在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征收的
在征地位置的半径范围内，有政府统一筹备用于安置宅基地被征收户的公寓式住房（以下简称政府统筹安置用房）的，实行公寓式住房安置；没有的，可以此范围外的政府统筹安置用房进行公寓式住房安置，也可实行住房货币化安置，由安置对象选择其中一种安置方式，逾期不选定则由政府征地机构代为确定。
2.在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征收的
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有政府统筹安置用房的，实行公寓式住房安置；没有的，实行住宅迁建用地安置。住宅迁建用地包括国有住宅用地和集体宅基地，同批次（项目）征收需安置者在10户以上（含10户）的，提供国有住宅用地给安置对象迁建使用；不达10户的，由安置对象自行申请使用本集体宅基地进行迁建。
3.在城市、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征收的
实行住宅迁建用地安置，同批次（项目）征收需安置者在10户以上（含10户）的，提供国有住宅用地给安置对象迁建使用；不达10户的，由安置对象自行申请使用本集体宅基地进行迁建。
第三十六条 依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宅基地被征收户进行公寓式住房安置的，提供公寓式住房和小型汽车标准车位并给予小区物业服务费用补贴。
（一）人均安置标准
对从未按规定享受过安置的应安置人员，人均安置住房、车位0.2个。对已享受但并未按规定足额享受安置的应安置人员，人均安置标准按相应比例折算。
（二）应安置住房面积与车位数量
从被征收户家庭具有安置资格人员中核定住房安置资格人员，在住房安置资格人员中核定应安置住房人口。按应安置住房人口及人均安置标准计算确定该户应安置住房面积与车位数量。
1.被征收户家庭中具有安置资格但从未享受或未按规定足额享受安置的人员均属住房安置资格人员。住房安置资格人员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预加一个住房安置资格人员名额：
（1）合法夫妇未育有子女且各自未曾与他人育有子女；
（2）已无直系亲属（包括收养关系亲属）。
2.被征收户家庭的应安置住房人口，按以下规则确定：
符合安置条件的宅基地被征收面积（代号“M”）， 该宅基地上住宅房屋不超5层的被征收建筑面积（代号“S”，不含雨篷、天棚、楼梯盖顶等），按（＋0.5 S）÷70算式进行运算，运算得数与该户住房安置资格人员数进行对比，此运算得数大于或等于该户住房安置资格人员数的，该户全部住房安置资格人员均成为应安置住房人口；此运算得数小于该户住房安置资格人员数的，以运算得数取整数（如此运算得数所带小数小于0.3，应舍其小数取整数，如所带小数等于或大于0.3，向上进位取整数）确定该户的应安置住房人口数。
（三）提供住房与车位
政府征地机构根据经审定生效的宅基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或协议），按就近原则，向政府统筹安置用房管理机构预约住房与车位并具体分配安排，按套提供最接近其应安置住房面积的一套或多套公寓式毛坯住房（套型面积按国家相关规范计算）；按个提供车位，如应安置车位总数所带小数等于或大于0.4，向上进位取整数个提供，如所带小数小于0.4，舍其小数取整数个提供。
政府统筹安置用房管理机构按政府征地机构出具的住房与车位安置凭证，向安置对象转让住房与车位，共同申请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双方相互结清相关费用。
1.政府统筹安置用房管理机构按应安置数量承担不动产权属登记规定税费，超额提供的，超额部分的税费由安置对象承担。
2.安置对象按应安置住房面积承担土地费用和建设费用：
（1）土地费用以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时本市所施行的、与被征地村庄同等级别的国有住宅用地基准地价，按所安置小区的建筑容积率，参照楼面地价计算方法计算确定。
（2）建设费用根据所提供安置住房的主体结构及规格（层高、层内间均面积），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房屋进行补偿所执行的农村相应结构、规格房屋主体建造重置单价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属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参照农村相应规格、结构房屋建造重置单价的110%；属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的，参照农村相应规格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建造重置单价的130%。
3.实际提供住房面积不等同于应安置住房面积的，在安置对象按应安置面积承担并缴清土地费用和建设费用基础上：
（1）实际提供面积不足应安置面积的，按提供安置房之前最近半年该小区对外出售（该小区未对外出售的，按直线距离征地位置最近三家商品房小区所出售）普通公寓式毛坯住房均价，计算给予其差额面积住房补偿费。
（2）实际提供面积超出应安置面积的，其中，超额面积不大于应安置面积5%部分按相应的最近出售均价的50%，大于5%部分按相应的最近出售均价的100%，计算超额面积房价款，由安置对象承担。
4.实际提供车位数等于应安置车位数的，免费提供；大于应安置车位数的，安置对象按提供安置房之前最近半年该小区对外出售（该小区未对外出售的，按直线距离征地位置最近三家商品房小区所出售）小型汽车标准车位均价承担超额车位价款；小于应安置车位数的，按相应的最近出售均价给予其差额车位补偿费。
（四）小区物业服务费用补贴
如政府统筹安置用房管理机构有商铺且经安置对象推选产生的理事委员会提出申请，政府统筹安置用房管理机构将商铺委托给该理事委员会管理经营，委托经营商铺面积不得超过应安置住房总面积的5%，委托经营年限不得超过25年，经营所得收益主要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用和商铺装修及维护等开支；如未委托管理经营商铺的，则直接按应安置住房面积和提供住房当时该小区的物业服务费用标准计算，一次性预付25年的物业服务费用补贴给安置对象。
第三十七条 依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宅基地被征收户进行住房货币化安置的，参照本办法第三十六条有关公寓式住房安置的规定，核定其应安置住房人口和应安置住房面积及车位数量，在该户按同等标准承担并缴清土地费用和建设费用前提下，不直接提供其住房与车位，而定额给予其住房购置费、车位购置费以及不动产权属登记税费、小区物业服务费用补贴，其中：
（一）住房购置费按其本应安置住房面积，参照直线距离征地位置最近三家已开盘商品房小区在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后最近半年内所出售的普通公寓式毛坯住房均价计算确定。
（二）车位购置费按其本应安置车位数，参照直线距离征地位置最近三家已开盘商品房小区在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后最近半年内所出售的小型汽车标准车位均价计算确定。
（三）不动产权属登记税费补贴按其本应安置数量，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当时的规定标准计算确定。
（四）小区物业服务费用补贴按其本应安置住房面积和25年时间，参照直线距离征地位置最近三家已开盘商品房小区在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当年的物业服务费用平均标准计算确定。
第三十八条 依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应提供国有住宅用地给符合住宅迁建用地安置条件的宅基地被征收户迁建使用的，由该户具有安置资格的人员共同使用此住宅迁建用地。
（一）安置限额
各批次（项目）先后征收宅基地所安置该户住宅迁建用地与该户尚未被征收宅基地的合计面积不得大于该户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该户可进行家庭内部分户但不分户安置用地的，所安置其住宅迁建用地与其未被征收宅基地的合计面积，不得大于其可分各户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的合计额。
（二）应安置面积
其它批次（项目）征收宅基地所安置该户迁建用地与该户现未被征收宅基地之合计面积不足该户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的，根据不足限额之差额面积和本批次（项目）征收其符合安置条件的宅基地面积，如两者之一小于，本批次（项目）征收其宅基地不予安置；如两者均不小于，以其中小者为应安置面积；如两者均达但不达的，应安置。
（三）用地安排
按应安置面积，就近在经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建设完善公用配套设施（道路、供电、供水、排水等）的安置区内安排提供，提供面积为其实际建筑用地面积，不包括周边规划道路用地面积。
一户住宅迁建用地应整体作一宗安排，如被分期征地安置或者存在安置区规划条件限制或者土地存量限制等实际原因而需分别安排的，在不超其应安置面积前提下，可分宗安排。
统一办理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供地审批以及土地不动产权属登记手续，所需费用纳入征地成本。安置对象的建设工程设计、规划许可、施工、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等审批手续以及水、电等开户安装手续，由其自行申办并承担相关费用。
统规统建的各类公用配套设施应接通到每宗迁建用地一侧，所需费用纳入征地成本。
（四）安置对象承担费用
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宅基地进行土地补偿所参照的基准地价，按应安置面积承担住宅迁建用地的土地费用。其应承担土地费用可由政府征地机构在征收其土地所支付的土地及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中扣缴，不足以扣缴的，由其另行缴交补足。
第三十九条 依本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应由符合住宅迁建用地安置条件的宅基地被征收户自行申请使用本集体宅基地进行迁建的，应按集体宅基地使用相关规定，在村庄范围内按规划安排，安排面积不得大于该户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减去其未被征收宅基地面积的差额。宅基地申请使用者按规定审批程序自行申办规划许可、用地审批等相关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被征宅基地的土地补偿费归属由其与集体经济组织协商处理。
第三节 对丧失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人员补偿安置
第四十条 征收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人员使用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应对该人员补偿的，以其符合补偿条件的建设用地被征收面积进行补偿。其中，属丧失该组织成员资格前自行建设用地的或者继承房屋而沿用土地的，补偿标准参照本批次（项目）征收该组织成员相同情形建设用地补偿标准；属丧失该组织成员资格后自行建设用地的或者继承房屋而沿用土地的，按本批次（项目）征收该组织成员相同情形建设用地补偿标准的80%计算。
第四十一条 征收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人员使用该集体所有的、除宅基地外的其它各类建设用地，不予安置。征收其家庭户使用的宅基地，如具有安置资格且符合安置条件，给予安置。
（一）安置资格
按规定不应对该户补偿的，该户人员不具有安置资格。应对该户补偿的，其中，丧失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已具有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不具有安置资格；籍贯属被征收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且丧失该组织成员资格后不具有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员，具有但只具有一次安置资格，但其丧失该组织成员资格后因其所新增且从未取得过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家庭人员，不具有安置资格。
（二）安置条件
其它批次（项目）曾征收宅基地所安置该户的住宅迁建用地与该户尚有未被征收宅基地合计面积已达或者虽未达其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但差额小于的，本批次（项目）征收其宅基地不予安置。
其它批次（项目）未曾征收或虽征收其宅基地但所安置其住宅迁建用地与其尚有未被征收宅基地合计面积未达其宅基地面积规定限额且差额不小于的，本批次（项目）所征收宅基地属经依法办理遗产房屋权属变更登记而由其继承沿用的或者原经按规定批准其自行建设用地的或者虽原未经按规定批准但在丧失该组织成员资格之前在原村庄范围内自行建设使用的，如被征收面积不达，不予安置；如被征收面积达且其本户至少还有一人具有安置资格的，予以安置。所征收宅基地属其他情形的，不予安置。
（三）安置方式参照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项规定。
第四节  对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人员补偿
第四十二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人员使用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应对该单位或人员补偿的，以其符合补偿条件的被征收面积进行补偿。补偿标准不低于征收其原所占同类农用地的补偿标准，其中，属继承该组织成员所建房屋而沿用土地的，参照征收该组织成员相同情形建设用地补偿标准的80%；属继承其他人员所建房屋而沿用土地的或者属其自行建设用地的，参照征收该组织成员或该组织相同情形建设用地补偿标准的50%。
第四十三条 征收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人员使用该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不予安置。
第四章  未利用地征收补偿
第四十四条 征收未利用地的，按照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的标准给予土地补偿费，不予安置。
第四十五条 征收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归被征收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
第五章  建构筑物征收补偿安置
第一节 建构筑物征收补偿
第四十六条 被征收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应由工程规划或者土地管理等执法部门进行非征收性执法拆除的，不予补偿；由政府征地机构实施征收拆除的，根据其补偿系数、建造重置价、成新度确定补偿（建构筑物补偿费=补偿系数×建造重置价×成新度）。
第四十七条 被征收建构筑物的补偿系数，应根据其原投资建设者与其所占土地所有权集体的从属关系及其用地审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时间、所处区位等情形，对照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前市人民政府最近一期公布施行的系数执行。
第四十八条 被征收建构筑物的原建造状况（结构构造、规格规模、建材品质、建造质量等，下同）与本市农村建筑习惯相符的，其建造重置价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前市人民政府最近一期公布施行的建造重置单价标准，按征收数量计算确定。原建造状况与本市农村建筑习惯相差较大（如构造不完整、规格不合理、用材不充足、建材品质劣、建造质量差或者特别豪华、功能特殊等，下同）的和未竣工的，由政府征地机构委托专业机构单独评估当前技术条件下重新建造与其原建造状况相同、数量相等建构筑物的工程造价（不含地价），参考评估结果确定其建造重置价。
第四十九条 被征收建构筑物的原建造状况与本市农村建筑习惯相符的，其成新度按照市人民政府所公布施行的评定标准确定；原建造状况与本市农村建筑习惯相差较大的，其成新度由政府征地机构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单独评估，参考评估结果确定。
第五十条 被征收建构筑物原经按规定办理规划许可，按原规定缴清相关费用的，征收时应按原缴费面积，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当时的现行标准退补相应费用。
第五十一条 征地界线穿经单体建构筑物但不可照此界线安全分割，征地范围内部分符合补偿条件的，应整体补偿、拆除。
第五十二条 建构筑物补偿费给予建构筑物所有者。
第五十三条 建构筑物中的可移性装修、装饰构件不应作为固定性装修构件进行补偿。可拆移性装配式板房不应作为房屋进行补偿。
第二节 房屋临时过渡安置
第五十四条 房屋所有者在临时过渡安置期限届满前搬迁清空交出其一直正常使用至今的被征收房屋（不包括装配式板房）而需过渡的，对其进行临时过渡安置；期限届满后才搬迁清空交出的，不予临时过渡安置。房屋被征收前已闲置的或者主体结构原已毁坏（不能正常使用）的，不予临时过渡安置。房屋应由工程规划或者土地管理等执法部门进行非征收性执法拆除的，不予临时过渡安置；对其它非房屋构筑物，不予临时过渡安置，
第五十五条 征收房屋基地，按本办法规定应给予但尚未具体落实迁建用地安置或者公寓式住房安置或者住房货币化安置，其自行搬迁清空交出后需等待安置而过渡的，实行货币化过渡安置；被依法强制执行而搬迁清空交出后等待安置期间拒不接受货币化过渡安置的，实行周转房式过渡安置；征收房屋基地不应给予相应安置的，搬迁清空交出后实行货币化过渡安置。
第五十六条 实行周转房式过渡安置的，按过渡安置面积提供周转房给其临时使用，期满后及时腾退。实行货币化过渡安置的，给予过渡安置费（过渡安置费=过渡安置时间×过渡安置面积×过渡安置费标准），由其自行解决过渡用房，期满后不再给予。
第五十七条 应给予但需等待落实公寓式住房安置而过渡的，过渡安置时间自搬迁清空交出被征房屋及房屋基地之月开始，终止期限算至交付所安置住房之月再加6个月止；过渡安置面积按所等待提供的公寓式住房安置面积确定。
应给予但需等待落实国有迁建用地安置而过渡的，过渡安置时间自搬迁清空交出被征房屋及房屋基地之月开始，终止期限算至交付所安置迁建用地之月再加12个月止；过渡安置面积按所等待提供的迁建用地安置面积确定。
应给予住房货币化安置或者由其自行使用本集体土地进行迁建用地安置但需等待落实而过渡的，过渡安置时间为18个月，过渡安置面积分别按住房货币化安置面积、使用集体土地迁建安置面积确定。
不应给予相应安置的，过渡安置时间为12个月，过渡安置面积按符合临时过渡安置条件的房屋被征收建筑面积确定。
第五十八条 过渡安置费标准应根据被征收房屋的用途及所处区位，按过渡之前市人民政府最近一期公布施行的标准执行。
第五十九条 被征收房屋的用途，在建设前经按规定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按所许可的设计用途；未经按规定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对照本市农村各种专用用途房屋的通常性建造状况，认定该房屋属专用用途的，按此专用用途；非专用用途的，按其建成后的长期性持续用途。
第六章  可移物品搬迁补助
第六十条 搬迁常见性可移物品的，根据实际搬迁数量，按搬迁之前市人民政府最近一期公布施行的标准计算确定搬迁（拆卸、搬运、移装）补助费。搬迁特殊性重、大型可移物品的，由政府征地机构委托专业机构单独评估其合理性搬迁距离的搬迁市场价格，参考评估结果确定搬迁补助费。
第六十一条 被征建设用地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应给予迁建用地或者公寓式住房或者住房货币化安置，在临时过渡安置期限届满前搬迁清空交出该被征房屋及土地，需临时过渡安置的，给予二次搬迁的搬迁补助费；临时过渡安置期限届满后才搬迁清空的，给予一次搬迁的搬迁补助费。不应给予相应安置但需搬迁其上可移物品的，给予一次搬迁的搬迁补助费。
第六十二条 搬迁补助费给予搬迁组织实施者。
第七章  坟墓拆迁补偿安置
第六十三条 拆除征地范围内未埋葬死人的坟墓，不予补偿、补助。拆迁征地范围内埋葬死人的坟墓，被拆坟墓属拟征收土地公告后埋葬建造的，不予补偿、补助；属拟征收土地公告前埋葬建造的，根据其所处区位与结构、构造、规格以及所葬死者人数、死亡年代等情形，其中：
（一）在实行火葬区域外的，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前市人民政府最近一期公布施行的标准（以下简称最近一期标准）给予坟墓补偿费和迁坟安置补助费。
（二）在实行火葬区域内的
1.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殡葬管理条例》2001年6月1日施行前埋葬建造的，按最近一期标准给予坟墓补偿费和迁坟安置补助费。
2．在2001年6月1日后至拟征收土地公告前死亡首葬建造的，按最近一期标准给予坟墓补偿费和迁坟安置补助费。从他处执骨迁葬于此的，其中，属他处征地迁坟给予迁坟补偿安置费用后迁葬于此的，不再补偿、补助；不属他处征地迁坟而迁葬于此的，按最近一期标准给予迁坟安置补助费，适当折算给予坟墓补偿费。
第六十四条 坟墓补偿费和迁坟安置补助费支付给死者在世亲属中的迁坟安置承办人，用于迁移并安置死者骨骸、骨灰或移尸火化安置。安置应在公立骨灰堂或者实行火葬区域以外进行。
第六十五条 征收坟墓所占的殡葬用地，土地补偿费归土地所有权集体经济组织。
第六十六条 组织殡葬服务机构实施坟墓拆迁的，按照殡葬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七条 对地面上临时寄放的死人骨坛（瓮）应作为可移物品进行搬迁，不作为坟墓进行补偿、补助。
第八章  青苗处理与补偿补助
第六十八条 处理拟征收土地公告后种植的多年生青苗，不予补偿、补助。处理短期生青苗和拟征收土地公告前已种植成活的多年生青苗，其中，搬迁移栽的，给予搬迁移栽补助；因移栽或限期销售或清除造成损失的，给予补偿。
第六十九条 青苗补偿费与搬迁移栽补助费根据其种属类型、实际种植生长状况及处理数量确定：
（一）被处理青苗属市人民政府公布补偿、补助标准种类的，如其实际种植生长状况与所公布状况相符，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前最近一期公布施行的本类标准，按实际处理数量计算确定；如不相符，按所公布本类标准的合理比例折算，或者由政府征地机构委托专业机构对其合理性损失或者搬迁移栽成本进行单独评估，参照评估结果确定。
（二）被处理青苗不属市人民政府公布补偿、补助标准种类的，由政府征地机构委托专业机构对其合理性损失或者搬迁移栽成本进行单独评估，参照评估结果确定。
第七十条 青苗补偿费给予青苗所有者，青苗搬迁移栽补助费给予搬迁移栽组织实施者。
第九章  动物处理与补偿补助
第七十一条 驱离自由放养型动物和迁离拟征收土地公告后才新行圈养（栏养、笼养、房养、池养、塘养等）的圈养型动物，不予补偿、补助。迁离拟征收土地公告前一直圈养至今的圈养型动物，其中，异地续养迁离的，给予搬迁补助，因搬迁或者限期销售造成损失的，给予补偿。
第七十二条 被处理动物属市人民政府公布补偿、补助标准种类的，按本批次（项目）征收土地公告前最近一期公布施行的本类标准，按实际处理数量计算确定动物补偿费或者搬迁补助费。被处理动物不属市人民政府所公布补偿、补助标准种类的，由政府征地机构委托专业机构对其合理性损失或者搬迁成本进行单独评估，参考评估结果确定动物补偿费或者搬迁补助费。
第七十三条 动物补偿费给予动物所有者，动物搬迁补助费给予搬迁组织实施者。
第十章  附则
第七十四条 被征收土地以及地上青苗附着物存在原权属争议的，待最终确定权属后再按规定落实补偿或安置。
第七十五条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按本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十六条 征收国家义务教育建制内中、小学教学用地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执行。
第七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后经人民政府批准征收集体土地的，按本办法进行补偿安置。本办法施行之前原经人民政府批准且已实施征地的批次（项目），已按原规定对其中部分征收对象进行补偿安置的，继续按原规定对该批次（项目）其他征收对象进行补偿安置；尚未开展或虽开展征地批后实施工作但尚未按原规定进行补偿安置的批次（项目），按本办法进行补偿安置。今后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玉林市经济开发区等重点项目征用集体土地留地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玉政办发〔2004〕151号）、《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及房屋等建构筑物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玉政发〔2010〕36号）、《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及房屋等建构筑物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玉政办发〔2013〕117号）同时废止。
第七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